
交 通 部 民 用 航 空 局 

自辦航空貨物集散站經營業務許可證  

自辦航貨站字第   號 

 

以下列事項申請自辦航空貨物集散 

站經營業務核與航空貨物集散站經 

營業管理規則規定相符，特發給此證 

一、公司名稱：        

二、代表人： 

三、實收資本額：        

四、本公司所在地： 

五、營業地點： 

 

六、核准(變更)日期：  

 
局 長 

 
   中 華 民 國   年   月   日 

s6law
註解
中華民國一百十五年一月二十八日交通部交航字第1150001073號令修正發布第9-1、14、15、22條條文；增訂第9-4條條文
【法規來源】航空貨物集散站經營業管理規則§18


